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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9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0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

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

进行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

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影响。 

●公司基于 2023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基础上根据预期信用损

失模型进行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减少 1,934.62 万元，2023年度净利润增加 1,633.63万元,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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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22 年 11月 30日发布了《解释第 16号》。该解释规定了“关

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

理”。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

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

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

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

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2、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随着业务发展和客户情况的不断变化，公司近年来在对应收账款风险管理

能力不断加强，公司综合评估了应收账款的构成及风险性，并参考同行业同业

务板块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司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对应收账款的

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了复核，结合目前应收账款管理水平，公司拟对以账龄作

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调整。 

（1）同行业预计损失率情况 

变更前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1 年以内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情况对比

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1年以内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情况 

双林股份(SZ.300100） 
1-3个月计提比例为 0.00%； 

4-12个月计提比例为 10.00% 

美利信(SZ.301307） 
1-3个月计提比例为 0.50%； 

4-12个月计提比例为 5.00% 

凯众股份(SZ.603037） 
1-6个月计提比例为 1.00%； 

7-12个月计提比例为 5.00% 

本公司 1年以内计提比例为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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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应收账款 1年以内预期信用损失率

为 5%，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相对较为谨慎。 

（2）公司业务及客户分布发生改变 

公司在汽车零部件行业深耕多年, 作为汽车行业二级供应商，客户多为全球

汽车零部件知名企业，随着近年来在新业务板块的布局，公司新增业务多以一级

供应商形式为整车企业服务，且新增业务中主要客户为著名整车企业集团，客户

信用良好，资金实力强，同时公司一直秉承在严格控制应收账款信用风险的前提

下与客户开展深化合作，客户风险管理措施逐年提升，对逾期应收款项的回收力

度不断加强，应收账款质量不断优化，应收账款到期不能收回的风险较小。 

（3）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稳健且近年回款情况不断改善 

尽管近几年公司销售规模在稳步扩大，但伴随着公司对于客户信用管理的重

视及管控力度不断加强，以及新增业务及客户的分布结构有所变化，应收账款周

转天数持续下降，应收账款流动性显著改善，整体账龄逾期及发生坏账的可能性

较低，到期不能收回的风险较小。 

综上所述，为了更加准确地体现公司业务的实际回款和可能的坏账损失情况，

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匹配公司业务发展及管理模

式，提供更加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以便于报表使用者的阅读和理解，结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对未来运营状况的预测，并参考可比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

公司对应收账款账龄 1年以内（含 1年）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行调整。 

（二）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3年 12月 31日起开始执行。 

（三）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 

1、会计政策变更 

（1）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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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解释第 16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

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拟对账龄为1年以内（含1年）的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率的会计估计

做出变更，变更前后，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详见下表: 

会计估计变更前 会计估计变更后 

账龄 
预期信用

损失率 
账龄 

预期信用损

失率 

1 年以内（含 1年） 5.00% 

1 年以内（含 1年）  

其中：0-6个月 1.50% 

      7-12个月 5.00% 

1-2年 20.00% 1-2年 20.00% 

2-3年 50.00% 2-3年 50.00% 

3 年以上 100.00% 3年以上 100.00% 

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间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维持不变。 

 

二、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解释第 16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具体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2年 12月 31日余额 

的影响金额(元) 

合并报表 母公司 

执行《解释第 16号》 
递延所得税资产 934,649.24 807,289.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934,649.24 807,289.19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除上述变动项目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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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当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2023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 19,346,153.44 7,741,131.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9,853.28 -1,161,169.73 

2023年度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19,346,153.44 7,741,131.54 

所得税费用 3,009,853.28 1,161,169.73 

净利润 16,336,300.16 6,579,961.81 

2、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的假设分析 

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公司各年净利润及净资产

影响分别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 

净利润 13,877,966.82 14,373,731.27 14,662,426.61 

净资产 13,877,966.82 14,373,731.27 14,662,426.61 

母公司财务报表 

净利润 5,833,989.69 5,174,316.07 5,040,512.09 

净资产 5,833,989.69 5,174,316.07 5,040,512.09 

 

三、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相

应变更，本次会计估计自主变更是公司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做出的合理变

更和调整，本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执

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本次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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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变更。 

（二）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鉴证报告》

（中汇会鉴[2024]3166 号）。报告认为：北特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会计估计

变更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

办理(2023 年 12月修订)》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允反映了北特科技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进行的相应变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并结合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本次

变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

全面、准确的财务信息和数据；本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

整，对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与会计

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日 

 


